[bookmark: _GoBack]2016年世界大學射箭錦標賽暨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射箭複合弓培訓隊初選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4年12月3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104OO36924號函辦理。
二、主旨：遴選培訓選手成立培訓隊伍，全力培訓，厚植國際競賽實力，並由培訓選手中，
          利用各階段比賽，遴選2016年第11屆世界大學射箭錦標賽及2017年臺北世界大
          學射箭複合弓代表隊選手，特舉辦本比賽。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承辦學校：實踐大學
六、比賽時間：中華民國105年2月3日(星期三)至2月4日(星期四)
7、 比賽地點：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200號)
8、 參賽資格：介於1989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間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具有
          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
  (一)2015年世界射箭錦標賽複合弓代表隊選手。
  (二)2015年亞洲射箭錦標賽複合弓代表隊選手。
  (三)2015年光州世界大學運動會複合弓代表隊選手。
  (四)參加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射箭複合弓競賽、104年全國理事長盃射箭錦標賽、
      104年全國總統盃射箭錦標賽及104年全國青年盃射箭錦標賽，資格賽成績達男子組
      660分以上或女子組640分以上者。
  (五)未符前述四項規定之選手應繳交新台幣1000元之保證金，資格賽成績達男子組660分
      以上；女子組640分以上者，初選賽結束後，當場退還保證金。未達成績標準者，沒
      收保證金做為本賽事舉辦經費。
九、競賽項目及分組：複合弓個人賽(男生組、女生組)
十、報名規定：
  (一)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105年1月20日（星期三）截止，正本報名表（如附錄一）以掛
                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內門區大學路200號(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體育室收)
  (三)連絡電話：07-667888轉3261
  (四)聯 絡 人：吳榮文老師
十一、比賽規定：
    (一)比賽距離：複合弓為50公尺(採用80公分5分圈靶紙)。
(二)排名賽：各組男、女依參賽人數，以雙局(50公尺)之總分排名。各組每回4分鐘射6箭，
            計12回共72箭，個人總分最優前32人 進行淘汰賽。
(三)個人賽：男、女依排名賽成績進行淘汰局及決賽局賽程。
1.個人淘汰局
2.個人決賽局
3.複合弓淘汰局及決賽局採總分制，每位運動員2分鐘射3箭，共5回計15箭，總分高者
  為勝方。(各賽程於獎牌賽開始交互發射20秒一箭)
十二、比賽規則：採用國際射箭總會審定公布之最新比賽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所爭議或規則
               未盡事宜，由審判(技術或仲裁)委員會解釋之。
十三、器材檢定：
(一)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需符合國際射箭總會規則或中華民國射箭協會之規定。 
(二)比賽靶紙：採用國際射箭總會或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審定合格之比賽靶紙。
(三)弓具檢查：按技術手冊上註明之檢查時間接受檢查。未依規定時間內接受檢查者，仍得參賽，惟經抽檢違規，則取消參賽資格及成績。
































2016年世界大學射箭錦標賽暨2017年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射箭複合弓培訓隊初選賽報名表
   【□男生組/□女生組】
	所屬單位
	
	單位章

	通訊地址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領隊
	
	
	

	管理
	
	
	

	教練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E-mail及電話
	

	項次
	姓名（選手）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達標賽事及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填表人簽章
	


備註：1.請依不同組別填寫報名表，即男生組、女生組各填寫不同表格。
2.請詳填參賽選手資料，如因資料不齊或錯誤以致無法辦理保險請自行負責。
3.請各單位填完報名表後，須加蓋單位戳章。
 4.報名填具之個人資料，僅限本次賽事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不作為其他目的用途。
 5.自即日起受理報名至105年1月日20日（星期三）止，以郵戳為憑。

